新北市立五峰國中實驗室管理及安全規章
106年通過
109年修訂
112年修訂

1、 實驗室管理

1. 每學年安排各設實驗室（以下簡稱負責人），由每學年領域會議決議後擔任，負責實驗室的課前準備、排定實驗活動行事曆、提出實驗活動需要器材，再交由實驗室管理員（設備組長)提出採購。
2. 各實驗室鑰匙於教務處統一保管，自然科教師若需要使用實驗室，得向負責人或管理員借用鑰匙，不得擅自複製。其他領域教師若有科學相關活動，必須填具使用說明，確定了解實驗室相關安全事項後始得借用。
3. 若設備故障，由教師於各實驗室內的記錄表上填寫。
4. 實驗室發生意外，請立即與設備組及健康中心或其他相關單位回報。
5. 每學年務必於第一次實驗課與學生說明相關滅火及安全防護設備的位置。
6. 火災、地震相關意外事件，請依照校內逃生規劃指示進行。
2、 上課配合事項

1. 教師上課時，務必填寫實驗記錄表，每學年將由設備組存查。

2. 各實驗室負責人於實驗課前會先預備好活動材料。實驗材料若非部定課程內容，請務必與設備組聯繫，確定實驗材料沒有各類毒化物，非部定課程的材料費部分請老師與各班自行完成購置。
3. 班級實驗下課前，教師應指導學生將器材清洗乾淨，以利下一個班級使用或歸架。

4. 實驗後之廢液及廢容器應教導學生確實分類。

5. 離開實驗室前由教師指派學生擔任值日生，負責整潔事宜，關鎖門窗、電源、水源，經教師檢視無誤後，始得離開。 

6. 實驗發生意外，須立即通知設備組，以利啟動後續緊急應變措施。
7. 上課時務請任課教師跟在學生身旁督導，不可放任學生吵鬧、嬉戲或自由活動。
3、 學生上課規則

1. 學生入內上課不得攜帶食物飲料入內，以防老鼠、蚊蟻。
2. 學生未經許可，將化學藥品攜帶外出者，依校規懲處。

3. 實驗器材及藥品之使用，必須謹慎，避免浪費，注意安全。

4. 器材毁損，由教師斟酌是否屬人為疏失者，若為人為疏失應照價賠償，並於實驗記錄表中填寫。

5. 實驗結束前應聽從教師指示將器材、水槽、桌面擦拭或清洗乾淨。

6. 實驗後之廢液及容器應依教師指示確實分類。

7. 實驗結束後，各組應立即清點，若有短缺或設備故障，應立即報告老師。
8. 離開實驗室前負責整潔事宜之學生（含清掃、關鎖門窗、電源、水源）應確實完成，經教師檢視無誤後，始得離開。
9. 危險藥品一律放置教師示範實驗桌，不准私自取用。
10. 未獲教師允許嚴禁出入藥品室，違者將予適當處分。
11. 實驗儀器若出於故意毀損，應照價賠償，且予適當處分。

4、 科展或競賽練習、器材借用規則

1. 學生欲使用實驗室進行科展或競賽練習時，由指導老師向設備組長商借；惟學生進行實驗時，指導老師需注意學生操作安全。實驗後亦須完成實驗記錄表的填寫。
2. 學生借用器材（含化學藥品），需經指導老師簽名同意後，向管理員借用。
伍、 本辦法經自然科教學研究會通過，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